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提升创业质量扶持政策
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大本区促进创业工作力度，完善本区创业扶持政策措施，大力推进本区创业服务载体发展，充分发挥南科创实训基地积极作用，加强创业人才培养，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创业质量，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完善创业人才培育体系
重点实施闵行区创业人才梯度培育计划（以下简称“梯度计划”），通过分层级精准培育，提升入营学员创业综合能力，促进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期满后，获评当期梯度“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以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青年学员，按相应认定标准分别纳入区级人才计划。
二、树立大零号湾科创策源风向标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企业家报名参加“大零号湾”优质科创企业&企业家榜单暨“大零号湾”创新创业影响力榜单（以下简称“榜单”）等科技创新创业评选活动，获评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企业家按相应认定标准纳入区级人才计划。
三、加强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建设
发挥创业孵化载体创业扶持积极作用，推进创业孵化载体建设，进一步提升创业质量，给予创业孵化载体扶持补贴。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区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申报及遴选工作，对于获评良好、合格等次的创业孵化载体分别给予20万元、15万元的扶持补贴（对于评价达到优秀并进入市级名录的载体不重复叠加扶持补贴）。以上扶持补贴用于人社创业配套活动（创业能力提升）、创业组织招聘会、创业指导专家工作室等相关经费。
四、激发创新潜力与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鼓励创业企业/团队参加“‘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等各级人社部门主办的创业大赛、创业评选等活动。对于获得区级奖项的按获奖等第分别给予所在企业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万元创业助力补贴；对于获得市级奖项的按照上级支持资金给予所在企业1:1配套补贴（同本条区级创业助力补贴就高享受）；对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给予所在企业15万元补贴。获奖企业主要负责人按相应认定标准纳入区级人才计划。
五、鼓励科技研发创新与应用
鼓励科技创业企业/团队使用南科创实训基地公共研发/实训平台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创业企业/团队使用公共研发/实训平台中经认定的实验室所产生的研发费用，享受最高50%补贴，补贴金额每家团队每年累计不超过1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累计不超过20万元。
六、其他
本意见中的补贴项目与区内同类政策项目不可重复享受，补贴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全额承担。

健全补贴申请发放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制度，进一步规范业务经办流程，对已经审核通过的补贴申请对象及时予以公示，严格落实补贴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安全。

本意见自**年**月**日起执行，有效期至**年**月**日，在实施期间，若与国家和上海市新出台的法规政策有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海市法规政策为准。



